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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陕市监消〔2020〕2 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开展重点领域

市场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西咸新区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贯彻国家发改委等二十三个部门联合出台的《关于促进消

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》（发改就业〔2020〕

293 号），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做好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复苏的部

署要求，积极营造放心消费环境，进一步维护市场秩序，促进全

省经济尽快复苏增长。省局决定，在开展“保价格、保质量、保

供应”行动的基础上，组织开展重点领域市场专项整治工作。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治目的

维护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领域市场秩序，是落实中央和省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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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复工复产有关要求的重要举措，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

实际需要，也是提振消费信心、拉动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。网络

商品交易、家电销售成为疫情期间广大人民群众购物的主要渠道

和消费的大宗商品，对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、稳定经济复苏

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当前也出现了个别公众反映强烈、

投诉比较集中的消费侵权问题。开展专项整治工作，优化改善消

费环境，维护重点领域市场秩序，可以增进消费信心、扩大居民

消费需求，让消费热起来、经济活起来，推动全省经济平稳健康

发展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本次整治工作主要以网络商品交易市场和家电销售市场为重

点。

（一）网络商品交易市场。重点整治网络经营者主体资格是

否合法、主体责任是否落实，是否有不正当价格行为、不公平格

式条款、不依法履行七日无理由退货义务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，

规范合同格式条款，加大网络商品抽检力度，依法查处网络销售

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等行为。

（二）家电销售市场。重点整治经营者主体资格是否合法、

主体责任是否落实、是否有无照经营行为、是否有虚假宣传行为，

所售商品有无质量认证标志、合格证是否齐全、产品厂名厂址标

注是否清楚、进货渠道是否正规，是否有商标侵权和以假充真、

以次充好、以劣充优等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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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整治阶段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5 月 1 日—5 月 20 日）。各市（区）

局要全面动员部署，认真制定整治工作实施方案，利用报刊、电

视、网络等新闻媒体加强工作宣传，营造良好的整治工作舆论氛

围。对网络商品交易、家电销售市场进行调查摸底，掌握市场的

基本状况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5 月 21 日—8 月 31 日）。各市（区）

局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工作，要结合当地实际，对照整治内容和重

点商品，进行拉网式检查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，从快查处一

批典型违法案件，形成高压态势，净化市场环境。

（三）总结验收阶段（9 月 1 日—9 月 10 日）。各市（区）局

要对各县、区（市）的整治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验收，及时总结整

治工作的主要做法、经验和存在问题。研究制定市场监管的长效

机制，进一步巩固整治工作成果。

四、整治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整治工作。良好的市场秩序有利于提振消费

信心、扩大消费需求，更有利于保障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增长。

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，开展重点领域市场整治工作，是国务

院和省委、省政府近期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。各市（区）局要按

照省局的统一部署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整治工作方案，周密安

排，科学部署，集中力量，认真开展整治工作，确保工作取得明

显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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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投诉举报办理工作。畅通消费维权渠道，推进

12315“五进”工作，进一步完善纵向贯通、横向联接的 12315

行政执法体系，充分发挥基层调解作用，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举

报，把消费纠纷解决在企业，化解在源头。各市（区）局要加强

重点领域消费侵权问题的处置，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,努力做

到让老百姓买的放心、用的放心，使人民群众在消费过程中的安

全感、获得感得到充分保障，从而不断刺激消费欲望，提振消费

信心。

（三）加大案件查处力度。良好的市场秩序，需要强有力的

行政监管执法。各市（区）局要加大对投诉举报案件，特别是网

络商品交易、家电销售方面的消费侵权案件，要从严从快查处，

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。鼓励社会监督，防范交易风险，加大重

点商品和服务监管力度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教育引导。各市（区）局要坚持把法律宣传

作为消费维权的基础性工作，积极引导经营者掌握与行业有关的

法律法规，增强经营者和从业者的法律意识，自觉规范自身行为，

诚信守法经营。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，大力宣传诚

信守法经营的正面典型，引导企业自觉担负起依法维护消费者合

法权益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，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各市（区）局于 9 月 15 日（星期二）前，将整治工作总结纸

质版（含电子版）报送至省局。

联系人：李文锋，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029-861380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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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 箱：sxxbc12315＠163.com。

附件：陕西省网络商品交易、家电销售市场专项整治工作统

计表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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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陕西省网络商品交易、家电销售市场
专项整治工作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日期：

项目 内容 数 量 单位

执法情况

出动检查人员 人次

检查市场主体 户

部门联合执法 次

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万元

案件情况

立案 件

办结案件 件

其中：重大案件 件

涉案金额 万元

案件罚没款 万元

移送案件 件

案件类型

主体资格不合法案件 件

主体责任不落实案件 件

不正当竞争案件 件

制售假冒伪劣案件 件

违法广告案件 件

商标侵权案件 件

产品质量案件 件

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案件 件

合计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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